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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3-02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现对公司关联方遗留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2006 年股改遗留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香江”）于

2006年 8月 21在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在香江控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逐步将南方香江旗下的家居流通类资产与商贸地产类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最终使香江控股成为南方香江旗下运营商贸地产类业务的唯一平台，

并以香江控股为主体开展新的商贸地产类项目。 

承诺履行情况：深圳市家福特建材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福特”）是南

方香江持有的唯一家居流通类资产，南方香江持有该公司 98%的股权，该公司主

要从事家居建材的零售和批发业务，目前由于家居建材行业竞争激烈，家福特从

开业之初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至今家福特旗下门店也已全部关闭，所有业务均已

经停止。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粤审[2013]387 号审计报告，家福特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6,728.72 万元，负债总额 31,131.07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402.35 万元，2012 年发生经营亏损 291 万元，累计发生经营亏损 19,402 万

元。根据审计机构带强调事项段的意见，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已无法正常经营。根据审计报告显示，该公司连年亏损，盈利能力为负；资产运

营率极低，已无后续发展能力。如收购该公司，将会拖累香江控股整体业绩，有

损于公司广大中小股东利益。2013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不

再收购深圳家福特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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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 

本公司 2006年保荐机构海通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就南方香江股改时做出将旗

下家居流通类资产与商贸地产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因作为南方香江持有

的唯一家居流通类资产的家福特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收购已不具备可行性和意义，

且收购该公司将不利于香江控股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

再收购其股权，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二、2007 年定向增发遗留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在 2007 年定向增发时承诺：在

取得相关公司的内部批准，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必要核准、登记及/或备案后，

在 2009年 12月 31日前，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评估报

告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以合法的方式将南方香江持有的 99.5%沈阳香江好天地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香江”）的股权注入香江控股。 

承诺履行情况：沈阳香江自成立以来，租金价格不高，资产回报率较低。2008 

年的资产回报率为 3%（如不合并物业公司的财务报表，回报率为负数），2009 年

由于品牌调整租金收入较 2008 年出现了下滑，资产回报率还不到 0.3%（合并数）。

另外，收购沈阳香江需投入巨额资金，香江控股现有资金根本不足以支付，资金

缺口较大。因此，经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暂不收购沈阳香江

股权的议案，两年后根据沈阳香江的经营情况再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讨论。 

沈阳香江从成立至今已超过九年时间，连年亏损，经营状况一直不见好转。

在该区域已有多家同类型家居卖场，同质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目前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预计沈阳香江整体效益难有根本改观。另外，沈阳香江目

前已注销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与上市公司已不可能形成

同业竞争。若收购沈阳香江需投入大量资金，背负大额负债，将严重影响香江控

股的正常经营。2013 年 4 月 23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不再收购

沈阳香江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4％。 

本公司 2007年定向增发财务顾问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查阅沈阳香江近年

的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内档后认为：沈阳香江 2009年至今经营状况仍然不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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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粤审〔2013〕386 号审计报告，沈阳香江 2012

年 12月 31日净利润为-424.88 万元。而且在该区域已有多家同类型家居卖场，同

质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目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预计沈阳香江整

体效益难有根本改观。同时，若收购沈阳香江需投入大量资金，根据广东中广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广信评报字[2013]第073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2

年 12 月 31 日，沈阳香江的评估价值为 77,767.90 万元。如果以巨额资金收购一

个持续亏损的公司，非但不能改善香江控股的业绩，相反可能会影响香江控股未

来的盈利能力，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另外，2012 年 6 月 5 日，沈阳香江去除“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经营范围，并在工商局完成备案手续。沈阳香江目前已不再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与上市公司已不可能形成同业竞

争。因此，香江控股于 2013年 4月 23日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收购

沈阳香江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4％，根据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再收购该项资产，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在 2007 年定向增发时承诺：在

取得相关公司的内部批准，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必要核准、登记及/或备案后，

在 2008年 12月 31日前，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评估报

告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以合法的方式将南方香江持有的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森岛、天津宝地和天津鸿盈”或“天津森岛三公司”）各 98%的股权

注入香江控股。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0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广大非关联股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机收购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其后，随着天津房地产的回暖，为进一步做强、做大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

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二十次、二十三次会议和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南方香江持有的天津森

岛、天津宝地和天津鸿盈各 98%的股权。后来由于国家有关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较

大变化，公司 200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上述股东大会决



4 

 

议有效日期已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 2010年 12月 16 日起失效，公司已

于 2011 年 1 月 8 日发布《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

告》。 

鉴于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趋于常态化严格化，天津森岛三公司资产现状

及经营情况难以改观，如需改善天津森岛三公司经营现状，预计需要投入大量流

动资金。而且，根据深圳市广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收购天津森

岛三公司的价格将不低于 131,262.36 万元，同时须承接流动负债 12亿元。因此，

对于香江控股而言，天津森岛三公司已不具备收购价值。故为确保公司长期稳定

发展，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2013 年 4 月 23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了《关于不再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98％。 

本公司 2007年定向增发财务顾问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现场核查访谈，并

查阅了以上公司近年的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内档后认为：因该地理区域供应量较

大，以上公司目前待售商品房较多，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处于亏损状态，

发展能力堪忧。2013 年 4 月 23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

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8％，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再收购以上资产，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